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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」落實節能減碳之行動，惟本次為因應台電調漲電費之規劃，本部雖未編列相關經費補助

學校，業另於 101 年 4 月 16 日以臺通字第 1010067131 號函函請各校重新檢視學校用電情形

，以及早因應電費調漲支出。 

三、綜上，由於環保運動已成為全體國民共同責任，本部為推動永續能源之發展，亦獎勵學校積極

推動環境教育及節能減碳等教育政策，爰於辦理「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」、「大學校務評

鑑」及「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」指標中，已將學校推動校園環境保護、降低用電

量等績效納入計畫獎勵核配指標之一，期盼學校能共同為減緩地球暖化及建立低碳社會之理

想目標努力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「東京都

政府正與尖閣諸島（即釣魚台列嶼）的所有人進行談判，力爭於今

年內獲得所有權」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9-672） 

有關羅委員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我政府對石原知事此次發言至感遺憾。外交部已電請駐日本代表處向日方表達嚴正關切，同

時重申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，主權屬中華民國，政府秉持「主權在我、擱置爭議、和平

互惠、共同開發」原則，呼籲各方以理性和平方式，妥善處理釣魚台列嶼問題；對於日本朝野任何

影響我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之言行概不承認，並呼籲日本政府對政治人物發言審慎以對，不希望看

到日方片面舉動損及台日友好關係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我國軍事人員由於役期縮短，軍事訓練也

被迫更加精簡，建請有關單位立即檢討常時軍事訓練，參考先進國

家值得效法者，替當今國軍重新打造一套合理之課程和訓練，以因

應當前服役人力精簡所帶來之衝擊並維持國軍實力穩定一節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7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9-674） 

國防部對江惠貞委員之書面答覆書 

一、自 103 年起將停止徵集役男，並積極推動「募兵制」，以招募素質高、役期長的優秀人力，增

加志願役員額比例，逐步組建高科技、專業化優質勁旅，進而建構堅實的國防戰力；另在維

持憲法國民兵役義務前提下，將 1 年役期轉換為 4 個月軍事訓練，於實施入伍及專長訓練完

訓後，達到「合格戰鬥兵」之目標，可具備編制專長職能熟稔度，完訓後納入後備動員部隊

編管，以建立後備部隊戰力。綜上所述由於義務役兵源，專業無法長留部隊，故需志願役常

備部隊，長期蓄積訓練，以嫻熟操作先進武器裝備的專業技能與水準，維持訓練成效與作戰


